
 

 

 
1 

南開科技大學「安心就學生活補助」實施要點  

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4 日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7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9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依據：本實施要點依本校「學生經濟協助實施辦法第 12 條」訂定。 

二、目的：為協助本校經濟困難學生減輕就學之經濟負擔，俾使其能順利完

成學業。 

三、補助對象：家庭經濟確實困難，生活陷入困境，致無法順利就學者。 

四、補助金額：每學年 40 萬元以下，由本校學生經濟協助專戶支出。 

五、申請資格：凡經濟上有困難，經導師查訪無誤，且當學期未無故缺曠課

者，皆可申請。 

六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學生按月填寫申請書，並完成當月份 5 小時校內服務時數，經導

師簽章後，送專案窗口辦理，核可後發給生活補助金 1,000 元，

但以不超過年度預算為原則。 

(二)生活補助金為直接匯入學生帳戶，申請學生須提供個人帳戶資料。 

七、本實施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。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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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     南開科技大學安心就學生活補助申請表 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 

姓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出生年月日     年   月   日 

系別班級  學號  身分證字號 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導師姓名  聯絡電話  

二、家庭背景資料(含父母、兄弟姐妹及同住家人) 

稱謂 姓名 年齡 健康狀況 
就業單位或 

就讀學校名稱 
月收入 備註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三、家庭經濟狀況： 

  1.月收入：薪水        元；政府補助        元；其他          元。 

  2.月支出：生活費        元；醫療費         元；其他          元。 

四、家庭其他狀況： 

  □ 負擔家計者死亡    □ 家庭成員失業    □ 家庭遭意外災害    □ 家庭經濟陷入困境 

五、學雜費繳交方式 

  □ 全額繳款  □ 辦理助學貸款 □ 辦理減免或補助  □ 辦理分期付款  □ 其他          

六、簡述家庭概況(200字內)： 

七、申請補助項目： 

■ 生活補助金 1,000元，若申請人數超過當月預算，則依當月申請人數平均發給(需 5小時校內

服務)。請提供學生個人帳戶存摺影本，生活補助金為直接匯入帳戶方式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八、學生個人帳戶：□已繳過存摺影本(請填下列帳戶資料) □第一次申請，請附存摺封面影本 

    匯款銀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匯款銀行帳號(最多 14碼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九、導師訪談紀錄： 

 

 

導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  組長  學務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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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開科技大學   學年度   月份安心就學生活補助校內服務認證表 

      姓名： 班級： 學號： 手機：

日期 服務內容 時數 服務單位認證 簽章 備註 

備註：1.安心就學生活補助之校內服務須於當月執行完畢，若無法確實完成，將無法受理下次申請。 

2.安心就學生活補助校內服務期間，請審慎保管認證表，若遺失前期認證不予追溯認證，本表為下次申

請審查文件之一。 

3.請認證單位負責協助督導學生校內服務情形。 


